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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意書

     本人            同意擔任   社團名稱        115 學年度校外專業教師【任期民國 115 年8月1日起至 116 年7月31日止】，並同意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第27-1條
規定提供個人相關資料，由致理科技大學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辦理個人資料查詢。
相關事項未盡事宜，本人同意依教師法及性別平等教育法之規定辦理。

    此致

            致理科技大學

立書人簽名(章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出生年月日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日   　 期：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 日
� 性別平等教育法第27-1條：學校聘任、任用教育人員或進用、運用其他人員前，應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之規定，查詢其有無性侵害之犯罪紀錄，及依第7項所定辦法查詢是否曾有性侵害、性騷擾或性霸凌行為；已聘任、任用、進用或運用者，應定期查詢。





